
二、行政职权基本信息表（示范文本2）
（行政处罚）

填报单位：黄石市商务综合执法支队（旅游质监所）
	职权编码
	（由审改办统一编码）

	职权名称
	对领队、导游人员在旅游活动中违规行为的处罚

	子项名称
	1、对导游活动时未佩戴导游证行为的处罚 2、对擅自增减旅游项目、擅自变更接待计划、擅自终止导游活动行为的处罚 3、对导游人员兜售物品或者购买旅游者物品、明示或者暗示索要小费行为的处罚 4、对未取得导游证或领队证从事导游、领队活动；导游、领队向旅游者索要小费行为的处罚

	行使主体
	黄石市商务综合执法支队（旅游质监所）

	职权依据
	【法规】《导游人员管理条例》（1999年5月14日国务院第263号令）第二十一条 导游人员进行导游活动时未佩戴导游证的， 由旅游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处500元以下的罚款。【法规】《导游人员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第263号令，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） 第二十二条 导游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旅游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，暂扣导游证3至6个月；情节严重的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旅游行政部门吊销导游证并予以公告： （一）擅自增加或者减少旅游项目的； （二）擅自变更接待计划的； （三）擅自中止导游活动的。【法规】《导游人员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第263号令，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） 第二十三条 导游人员进行导游活动，向旅游者兜售物品或者购买旅游者的物品的，或者以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向旅游者索要小费的，由旅游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，处1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没收违法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旅游行政部门吊销导游证并予以公告；对委派该导游人员的旅行社给予警告直至责令停业整顿。【法律】《旅游法》（主席令第3号，2013年4月2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党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） 第一百零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，未取得导游证或者领队证从事导游、领队活动的，由旅游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，予以公告。导游、领队违反本法规定，私自承揽业务的，由旅游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，并暂扣或者吊销导游证、领队证。导游、领队违反本法规定，向旅游者索取小费的，由旅游主管部门责令退还，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并暂扣或者吊销导游证、领队证。

	违法违规行为
	1、对导游活动时未佩戴导游证行为的处罚 2、对擅自增减旅游项目、擅自变更接待计划、擅自终止导游活动行为的处罚 3、对导游人员兜售物品或者购买旅游者物品、明示或者暗示索要小费行为的处罚 4、对未取得导游证或领队证从事导游、领队活动；导游、领队向旅游者索要小费行为的处罚

	处罚种类
	1.没收违法所得； 
2.罚款； 
3.吊销导游证或领队证并公告； 
4.停业整顿。

	细化量化自由裁量权标准
	

	职权运行流程
	立案→调查取证→审查→告知→决定→送达→执行

	责任事项
	1.立案责任：通过举报、巡查（或者下级旅游部门上报及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），发现涉嫌未经批准或骗取批准，或者超过批准数量，非法旅游的违法行为，予以审查，决定是否立案。
2.调查取证责任：旅游部门对立案的案件，指定专人负责，及时组织调查取证，通过搜集证据、现场了解核实情况等进行调查，并制作笔录。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。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，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。认定并告知违法事实，说明处罚依据。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审理责任：审理案件调查报告，对案件违法事实、证据、调查取证程序、法律适用、处罚种类和幅度、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，提出处理意见（主要证据不足时，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）。
4.告知责任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制作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送达当事人，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、申辩等权利。符合听证规定的，制作并送达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。
5.决定责任：作出处罚决定，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载明行政处罚告知、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。
6.送达责任：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；当事人不在场的，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，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。 
7.执行责任：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，自觉履行或强制执行。
8.监管责任：对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处罚情况的监督检查。
9.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。

	责任事项依据
	【法规】《导游人员管理条例》（1999年5月14日国务院第263号令）第二十一条 导游人员进行导游活动时未佩戴导游证的， 由旅游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处500元以下的罚款。【法规】《导游人员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第263号令，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） 第二十二条 导游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旅游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，暂扣导游证3至6个月；情节严重的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旅游行政部门吊销导游证并予以公告： （一）擅自增加或者减少旅游项目的； （二）擅自变更接待计划的； （三）擅自中止导游活动的。【法规】《导游人员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第263号令，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） 第二十三条 导游人员进行导游活动，向旅游者兜售物品或者购买旅游者的物品的，或者以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向旅游者索要小费的，由旅游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，处1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没收违法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旅游行政部门吊销导游证并予以公告；对委派该导游人员的旅行社给予警告直至责令停业整顿。【法律】《旅游法》（主席令第3号，2013年4月2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党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） 第一百零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，未取得导游证或者领队证从事导游、领队活动的，由旅游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，予以公告。导游、领队违反本法规定，私自承揽业务的，由旅游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，并暂扣或者吊销导游证、领队证。导游、领队违反本法规定，向旅游者索取小费的，由旅游主管部门责令退还，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并暂扣或者吊销导游证、领队证。

	职责边界
	一、责任分工 1.省级：负责对该职权所涉及的的跨行政区域、社会影响较大、国家旅游局挂牌督办和省级部门移交的案件开展查处工作。 2.市级：负责对辖区内该职权所涉及的重大违法、违规行为，以及由省旅游局督办、转办和同级部门移交的案件开展查处工作。 3.县级：负责对本辖区该职权所涉及案件的直接查处工作。 二、相关依据 1.《旅游行政处罚办法》（2013年国家旅游局令(第38号)） 第十二条 国家旅游局负责查处在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。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旅游主管部门负责查处本地区内重大、复杂的案件。设区的市级和县级旅游主管部门的管辖权限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旅游主管部门确定。 2.《旅游行政处罚办法》（2013年国家旅游局令(第38号)） 第十四条 两个以上旅游主管部门都有管辖权的行政处罚案件，由最先立案的旅游主管部门管辖，或者由相关旅游主管部门协商；协商不成的，报共同的上级旅游主管部门指定管辖。 3.《旅游行政处罚办法》（2013年国家旅游局令(第38号)） 第十五条 上级旅游主管部门有权查处下级旅游主管部门管辖的案件，也可以把自己管辖的案件移交下级旅游主管部门查处。下级旅游主管部门对其管辖的案件，认为需要由上级旅游主管部门查处的，可以报请上级旅游主管部门决定。

	承办机构
	黄石市商务综合执法支队（旅游质监所）

	咨询方式
	旅游投诉热线：6359555    地址：黄石市商务综合执法支队（旅游质监所）消防路22号

	监督投诉方式
	旅游投诉热线：6359555    地址：黄石市商务综合执法支队（旅游质监所）消防路22号

	审核意见
	（由审改办统一填写）

	备注
	　


注：1.表格要素原则上为必填项，确无对应内容则填报“无”；2.填报内容使用12号仿宋字体；3.其他填报要求详见附件9。


